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  岭  市  民  政  局

温人社发〔2012〕104号

关于转发《台州市社会工作者
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台州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台州市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台人社发[2012]229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岭市民政局
2012年12月21日

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2年12月21日印发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台  州  市  民  政  局

台人社发〔2012〕229号


关于印发《台州市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资格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市级有关单位：
      现将《台州市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对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


    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台州市民政局

2012年10月20日
台州市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资格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保障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合法权益，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为社会服务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民政部等18个部门《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组发〈2011〉25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社会福利、社会援助、就业服务、婚姻家庭服务、妇女儿童援助服务、青少年服务、人民调解服务、卫生健康服务、残疾人服务、戒毒禁毒服务、社会救助、优抚安置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心理疏导服务等社会服务机构中，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分为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二个级别。
    第四条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须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取得合格成绩。
第五条   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民政部门负责全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登记服务工作，对取得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人员实行首次登记和再登记管理。首次登记的受理期限为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后1年内，登记有效期为3年。首次登记后，每3年进行再登记。再登记的受理期限为上次登记有效期满前3个月。

第六条  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任制。所在单位可根据单位岗位需要，聘任取得社会工作者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要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对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可以聘任社会工作师职务，享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待遇；对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可以聘任助理社会工作师职务，享受助理级专业技术职务待遇。
第七条   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接受继续教育，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职业素质和本专业工作能力，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必要条件。助理社会工作师在每一登记有效期（3年）内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72小时。社会工作师在每一登记有效期（3年）内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90小时。
第八条   是否具有相应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的取得，待国家、省有关政策明确后另行确定。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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